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

                                      府行救字第1060213635號
訴願人：田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00巷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右訴願人田00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5月8日信鄉農字第1060009531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坐落本縣信義鄉羅娜段1354地號原住民保留地(下稱系爭土地)、面積100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系爭土地地上權由訴外人司村民於民國56年11月10日設定登記，存續期間自56年8月21日起至66年8月20日止，參閱系爭土地異動索引查詢資料、本縣水里地政事務所留存之人工登記簿、本縣信義鄉公所留存之臺灣省本縣信義鄉羅娜段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清冊、土地銓定等則清冊等公文書詳載。司村民歿後，由司英明、司英傑、司嘉年以司村民繼承人之身分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土地地上權之分割繼承，於79年9月24日登記完竣。另司英傑、司嘉年所持權利範圍各1/3贈與其母田菊花即訴願人，於90年7月4日登記完竣。訴願人於106年1月18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原處分機關受理後，106年3月2日信鄉農字第1060004436號函通知訴願人於106年3月10日協助系爭土地指界會勘。惟經查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現況使用人登錄李欽翔，原處分機關爰將前開函文副本抄送現況使用人會同說明，並製作會勘紀錄在案。原處分機關依據本府106年4月25日府授原產字第1060086161號函及信義鄉公所106年3月31日召開106年第3次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議審查意見，本案經查訴願人未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系爭土地，核與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不符，原處分機關以106年5月8日信鄉農字第1060009531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於同年5月31日提起訴願，本案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一、按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規定：「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其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5年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其開發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依本辦法取得之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後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滿5年，經查明屬實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耕作權人或地上權人，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前項土地，於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因實施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使用土地類別時，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耕作權人或地上權人。」、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依本要點應移轉之土地，指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及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第9條、第12條，設定耕作權、農育權或地上權，而繼續自行經營、自用滿5年之原住民保留地。但違反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轉讓或出租者，不包括在內。」、同要點第3點規定：「本要點主辦機關為本會；協辦機關為內政部；執行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並督導各鄉（鎮、市、區）公所、地政事務所辦理。鄉（鎮、市、區）公所、地政事務所之分工如下：（一）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有關審核土地權利、編製清冊等工作。（二）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項。」、同要點第6點規定：「作業程序：…（四）鄉（鎮、市、區）公所審核：1.驗明申請人身分。2.逐項審查土地權屬、標示、利用狀況。3.審核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設定登記是否滿五年。（五）審核前款第三目時，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1.以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簿記載之登記日期為準。2.因繼承、贈與、交換等原因，辦理權利變更登記之土地，其所有權取得日期，以原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設定登記日期為準。」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一)系爭土地之原始權源登記使用人司村民，於地上權存續期間66年8月20日屆滿日起，即應無償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訴願人之系爭土地地上權經贈與取得，原處分機關應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理第7條規定，輔導訴願人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是訴願人所提出聲請之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當屬合法。(二)次查，原處分機關轄用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現況使用人登錄第三人李欽翔不具原住民身分，亦未與原處分機關無任何依法經准之租賃契約存在，顯未曾繳納任何租金與國庫，對於系爭尚屬中華民國所有之系爭土地屬無權占用，原處分機關對於李欽翔非法占用之情狀，顯未盡其職責詳實審勘，即遽認為訴願人未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上開土地為由駁回申請之處分，是訴願人所提之上開訴願請求之事項，當具理由。(三)續前，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96年5月3日原民經字第09600220322號、101年4月5日原民地字第1010018522號函解釋，原住民保留地制度係以移轉原住民保留地為手段，以達到回復原住民土地所有權之目的，原住民保留地地上權、耕作權之他項權利登記存續期間屆滿後，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就該筆土地仍有使用管理之權。原處分機關本應依法排除李欽翔之無權占用，而怠未向李欽翔主張排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之請求，現訴願人本於系爭土地之地上權人之地位，向第三人李欽翔提出排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之民事起訴狀在案等語，資為爭議。
三、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7條第1項規定，依該辦法取得之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後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滿五年，經查明屬實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耕作權人或地上權人，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另為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移轉及登記，原住民族委員會特訂定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下稱該要點)，依該要點第2點規定，應移轉之土地，指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及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第9條、第12條，設定耕作權、農育權或地上權，而繼續自行經營、自用滿5年之原住民保留地。但違反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轉讓或出租者，不包括在內。同要點第3點第1項第1款規定鄉公所辦理有關審核土地權利、編制清冊等工作。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4、5款鄉公所審核：1.驗明申請人身分。2.逐項審查土地權屬、標示、利用狀況。3.審核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設定登記是否滿5年，審核第3目時，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1.以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簿記載之登記日期為準。2.因繼承、贈與、交換等原因，辦理權利變更登記之土地，其所有取得日期，以原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設定登記日為準。依上揭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登記地上權後，符合「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滿5年」之要件，而又無其他法定收回(該辦法第15條、第19條)、法律限制禁止(土地不得為私有)者，始能取得該土地之所有權。是以受理案件之鄉(鎮、市、區)公所及縣(市)政府應就原住民是否取得地上權登記、是否實際自行經營或自用、自行經營或自用時間是否自設定登記日期起算滿5年及是否有其他違反前該辦法規定、其他法律之情事等事項逐一查明審酌後再行處分，始為合法適當。

四、卷查訴願人申請系爭土地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原處分機關106年3月10日實地會勘紀錄表結論載示：「1、系爭土地權屬尚無法釐清，尚待調解；2、請李欽翔補正書面使用證明資料；3、列入106年第3次土審會審議辦理。」本案系爭土地因李欽翔(聲請人)、訴願人(對造人)、司英明(對造人)間於104年2月13日、104年3月5日、104年4月10日、104年5月12日，計4次於原處分機關進行系爭土地調解，因土地權屬雙方當事人意見不一致，調解不成立，訴願人本於系爭土地之地上權人之地位，向第三人李欽翔提出排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之民事起訴狀在案。且李欽翔於會勘是日隨即提出系爭土地房屋設籍資料信義鄉羅娜村3鄰105之1號，由原戶長訴外人李乾寶(李欽翔之父)設籍起訖日期於民國46年9月1日至70年12月2日止因死亡由李欽翔繼為戶長，李欽翔則自出生日49年1月3日設籍迄今，復提供同址用電戶名蕭月嬌即李欽翔之母，新設日期為51年11月。綜查所列資料，依據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略以：「審核地上權設定登記是否滿5年，因繼承、贈與等原因，辦理權利變更登記之土地，其所有權取得日期，以原地上權設定登記日期為準」，系爭土地應於原地上權設定登記日期即訴外人司村民地上權設定期間自民國56年11月10日至民國61年11月10日止之5年間或更早為他人使用，原處分機關實地會勘時，亦顯見仍為他人使用迄今，本案訴願人未繼續自行經營或自原設定登記日起自用滿5年系爭土地之事實，核與該辦法第17條規定不符，依據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略以：「鄉公所依據申請登記案，對應查填事項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於審查清冊內分項敘明，承辦人應簽請鄉長定期召開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無訛後…，陳縣政府核定。」經106年3月31日召開106年第3次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審查委員審查意見不通過，該會議記錄經本府106年4月25日府授原產字第1060086161號函同意核備，並於說明段二略以：「有關審查會議紀錄內…餘審查駁回、保留或審議意見與鄉公所審核意見不同之申請案，應依審議結果，逐案函復申請人」，原處分機關爰以106年5月8日信義鄉農字第1060009531號函否准所請，尚非無據，應予維持。
五、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

縣長  林明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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